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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包装“接盘者”人设、陷

阱套路环环相扣……近期，上海

警方破获一起新型“职业闭店人”

合同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在半年

内连续“接盘”并关停3家教培机

构，非法占有资金 140 余万元，

600余名消费者遭受财产损失。

店铺落入圈套被关停

2025 年 6 月，上海市民肖女

士报警称，孩子的美术培训机构

突然关停，负责人失联。两个月

前，她刚支付21250元购买了150

节课程。“购课后才得知机构换

了老板。”肖女士说，新老板声称

资源丰富、实力雄厚，结果几个

月后机构“人去楼空”。

上海警方调查发现，这并非

一起普通的经营失败案件。自

2024 年 12 月起，一个以顾某、韩

某为首的团伙开始在上海“物

色”因个人原因欲转让的培训机

构作为“猎物”。

“不法分子将自己包装成

‘经验丰富、资源众多’的行业老

手。”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三

支队民警郑维榕说，为增加可信

度，他们还雇佣征信差、无固定

收入的林某，将其虚构为有引流

能力的“大网红”。

据警方调查，有 3 家培训机

构的原经营者被该团伙精心设

计的“接盘者”人设欺骗。其中一

名经营者因生病住院无力经营，

舍不得随机构多年的学员和员

工，想找个靠谱“下家”，听信了

团伙成员所谓的多年办学经验，

被其展示的虚假履历所蒙蔽，留

下数十万元预交课程费用，未收

取转让费。

在低价接手机构后，犯罪

嫌疑人便启动“收割”程序：他

们一方面要求原经营者对转让

事宜严格保密，维持表面平稳，

同时对原课时费大幅打折，大

量推销售课；另一方面采取无

故降薪、故意拖延工资、断缴社

保等方式逼走员工，刻意制造

难以维系的经营假象。

郑维榕说，与以往类似案件

“收款即跑”的模式不同，该团伙

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让店铺

难以为继至最终关停。目前，该

案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两头骗”快速敛财

据了解，犯罪嫌疑人导致可

正常转让、继续经营的教培机构

关停，涉案金额达140余万元，其

中超过 70%的资金被用于归还

团伙成员个人债务及维持高消

费。

签订正规转让协议，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正常发放部分

工资……“犯罪嫌疑人企图将诈

骗行为伪装成民事纠纷或经营

失败，对每个环节进行‘合规化’

包装，陷阱套路覆盖机构转让、

经营、闭店全过程。”上海市公安

局经侦总队三支队三大队大队

长汤海挺说。

据介绍，相比传统“职业闭

店人”短时间内收钱跑路的做

法，新型骗局转向“放长线钓大

鱼”，隐蔽性更强。警方发现，该

团伙接手机构后维持运营数月，

一边收取新学员费用，一边逐步

减少课程服务，受害者不易及时

察觉。

汤海挺说，该团伙还专门找

来两名无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

人”担任机构法人代表。“机构被

掏空关停后，实际控制人隐藏在

幕后，‘职业背债人’成为表面的

责任承担者，侦查溯源难度增

加。”

中华全国律协反垄断与反

不正当竞争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田小丰认为，与此前主要为经营

不善机构“善后”不同，新型骗局

不仅从原经营者处骗取预交课

程等费用，还利用机构原有良好

口碑和客户基础，大肆收取新老

消费者预付课时费，快速敛财。

“这种诈骗模式不再满足于

收割‘烂尾’项目的残余价值，而

是瞄准并拖垮本可以正常经营

的企业。”田小丰说，新型骗局

“两头骗”，严重侵蚀市场诚信经

营基础、破坏整体营商环境，危

害不容小觑。

多措并举加强监管和惩戒

一段时间以来，“职业闭店

人”骗局多发，手段迭代升级。受

访人士认为，需完善跨部门协同

监管机制，监管关口前移，加大

信用惩戒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筑牢风险防线。

警方调查发现，该案嫌疑人

自2023年起便开始从事“职业闭

店人”勾当，曾在其他省份因暴

力闭店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处

罚。“因为此前只被行政处罚过，

犯罪嫌疑人产生了可以逃脱刑

事处罚的侥幸心理。”郑维榕说。

专家表示，对于曾受处罚后

又重操旧业的“惯犯”，应强化执

法衔接与信用惩戒，对于恶意明

显、手段隐蔽、危害严重的新型

“职业闭店人”诈骗，依法从严惩

处，形成有效震慑。

打击此类“职业闭店人”骗

局，涉及公安、市场监管、教育

等多个部门。专家建议，聚焦骗

局多发领域，前置风险防范，建

立健全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加

强信息互通。

“当某一机构出现‘短期内

法人频繁变更’‘异常大规模促

销后旋即关停’‘集中投诉欠薪

与社保’等高风险特征时，各部

门启动核查与联动处置。”田小

丰说。

2021 年印发的教育部等六

部门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

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校外

培训机构预收费须全部进入本

机构培训收费专用账户，不得一

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

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

60课时的费用。

据了解，案件中，犯罪嫌疑人

并未将收取的预付课时费缴入监

管账户。田小丰等人建议，进一步

加强预付款资金监管，强制预付

式消费经营主体实行银行专户存

管、风险准备金制度等，从源头避

免“卷款跑路”等问题发生，斩断

“职业闭店人”利益链。

“公安机关、法院可定期发

布‘职业闭店人’骗局典型案例，

提升消费者防范意识。”上海市

善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秦裕斌

提示，消费者主动向监管部门举

报异常情况，如遭遇骗局，留存

证据进行维权。（据新华社报道）

环环设套两头敛财 “职业闭店人”骗局升级


